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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5_BF_E7_9C_81_E6_c42_648380.htm 关于明确山西省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市财政局： 近几年来，大量

在校学生考取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致使全省会计人员数量

大幅增加。这些“会计人员”仍在学校学习，不能马上就业

，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后又需要对其进行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和后续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有的学

校借为学生办证为名举办课外培训班，额外收取费用，借为

学生代办继续教育培训为名乱收费，大大增加了学生负担.在

校学生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后，除要完成学校课程外，还

须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打乱了正常的学习，也助长了社

会培训机构乱收费和只收费不培训的歪风。更有甚者，有些

参与组织的人员层层盘剥，中饱私囊，败坏了社会风气。为

了严格规范从业资格人员管理，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要求，结合我省

实际，现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财

政部门依法颁发的会计人员上岗资格证明，会计人员上岗前

必须具备应有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职业道德水平，必须充分认

识它的严肃性。 二、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须具有中专或

职高及以上会计类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会计类相关专业包括

：会计学、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专门化、审计学、财务

管理、理财学(下同)。 报考人员报名时应同时出具毕业证书

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各市财政部门要按照要求严格审

核报名条件，对以虚假资料骗取报名资格的一经发现取消其



考试成绩，已经取得证书的予以吊销。 三、今后，凡当年取

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不参加本年度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继续教育可从次年开始参加。 四、全部考试科目成

绩合格的考生，从最后一次考试合格日算起，申请从业资格

证书的时间为一年，逾期不申请者成绩自行作废。 五、本通

知下发前已经报名但未参加考试的在校学生，财政部门要及

时告知考生有关规定，退出报名信息表，并返还报名费和考

务费.对已参加全部科目考试且成绩全部合格的在校学生，待

毕业后一年内持毕业证书到当地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已参加部分科目考试且成绩合格的在校学生，可延长

到2010年11月底前完成考试并按有关规定申请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 本通知下发前已经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在校学生

，在校期间不再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本通知自下发

之日起执行。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